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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 
（八）金融负债的分类和计量 
 

 
 
 进入 2018 年，新金融工具准则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推出《德勤会计准则视点——
新金融工具篇》系列，与您分享新金融工具准则可能对实务产生的影响及其应对。 
 
本系列之前几期的内容，我们与您一起梳理了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对金融资产
的分类和计量所带来的重大变化。本期的内容，我们将视线移至资产负债表的另一
端，与您一起分析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的影响。 
 
 
金融负债的分类未发生变化，计量的变化有限 
 
针对金融负债的分类，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与原准则类似。金融负债一般： 
 

• 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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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两类：归类
为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负债；以及在符合特定条件下，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对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下，由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该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变动金额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该金融负债的其他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的一般情况汇总如下图所示： 
 
 
 
 
 
 
 
 
 
 
 
 
 
 
 
 

德勤观察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原金融工具准则存在的如分类和计量过于复杂，
不能及时足额地反映减值损失等金融工具会计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IASB)对金融工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以期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能更加公允可靠地反应相关资产的经
济价值。而同时，原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负债的分类和计量在实务中并未显现明
显的问题，因此，相较于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所带来的重大
变化，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于金融负债的分类和计量只做了有限的修订。企业的金
融负债大部分可能仍以摊余成本计量。不过企业仍可在特定条件下运用公允价值
选择权，将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由企业自身信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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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的计量方式的改变，是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负债
计量要求的主要变化。该变化是为了解决在原准则下企业自身信用风险越高，其
发行的负债公允价值越低，公允价值的降低反而计入企业净利润的不合理现象。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该部分公允价值变动需要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该金
融负债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益不能转入当期损
益。 
 
需要指出的是，若按上述要求将该金融负债由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公允
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会造成或扩大损益的会计错配的，企业需要将该金融
负债的全部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包括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变动的影响金
额)。 
 
 
未导致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修改或交换的会计处理 
 
IASB 于 2017 年 10 月颁布了一项对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具有负补偿的提前
偿付特征。在该修订进行审议时，IASB 同时考虑了未导致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修
改或交换的会计处理，并在结论基础中加入了相关观察意见。即，对于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作出非实质性修改而未导致金融负债终止确认的，在修
改日对摊余成本的调整与金融资产修改的会计处理相同，修改后的合同现金流量用
原实际利率折现所得现值与金融负债原账面价值的差额，将在当期损益中立即确认
一项利得或损失。 
 

德勤观察 
 
当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做出修改时，企业应当首先判断相关修改是否是实质性
的。如相关修改是实质性的，企业应当终止确认原金融负债，并按当日的公允价
值，确认一项新的金融负债。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和原金融工具准则下，对金融负
债合同条款的修改是否是一项实质性修改的判断标准以及对于实质性修改的会计
处理是一致的。然而，对于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做出非实质性修改的核算却有所
不同。 
 
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做出非实质性修改而未导致金融负债
终止确认的情形，在原金融工具准则下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并不十分明确。实务中
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在相关修改发生时，不立即确认损益，而是将未来合同现金流
量的变化通过修正的实际利率在未来合同期间摊销实现。 
 
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上述修订的结论基础中加入的观察意见明确了应当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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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发生非实质性修改时，根据修改后的合同现金流量采用原实际
利率进行折现后的现值与该负债的原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 
 
 
其他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 
 
除上述变化以外，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于金融负债的处理基本与原准则一致，例如对
于主合同为金融负债的嵌入衍生工具，仍需遵循原准则下评估嵌入衍生工具是否应
当与主合同分拆等要求。 
 

德勤观察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新 22 号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的，应当将混合合同视
为一个整体，基于分类标准进行分类与计量，不再分拆。如果混合合同包含的主
合同属于金融负债或者并非属于新 22 号准则的范围的，则与原金融工具准则相
同，需要评估嵌入衍生工具是否应当与主合同分拆。如之前所述，新金融工具准
则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并非是对称的。 
 
尽管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与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相关的变化较之金融资产相对有限，
但上述变化仍可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企业需要对此加以分析
和关注。 
 
新金融工具准则时代已经来临，您准备好了吗？  
 
如需进一步的信息或咨询，敬请联系以下德勤团队。 
 
杨梁 
上海 
德勤专业技术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2938 
电子邮件：caroyang@deloitte.com.cn 
 
戴易瑞 
北京 
德勤专业技术合伙人 
电话： +86 10 8520 7717  
电子邮件：dday@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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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健 
上海 
德勤金融服务审计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841 
电子邮件：jahan@deloitte.com.cn 
 
刘世清 
上海 
德勤专业技术高级经理 
电话：+86 21 6141 2883 
电子邮件：sqliu@deloitte.com.cn 
 
宫明亮 
上海 
德勤专业技术高级经理 
电话：+86 21 6141 6580 
电子邮件：gogong@deloitte.com.cn 
 
杨聚崚 
香港 
德勤专业技术高级经理 
电话：+852 2852 1928 
电子邮件：jlyang@deloitte.com.hk 
 
孙维琦 
上海 
德勤金融服务审计高级经理 
电话：+86 21 6141 2163 
电子邮件：vicsun@deloitte.com.cn 
 
 
点击这里，查看更多本系列文章：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一）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在即，您准备
好了吗？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二）业务模式测试和应收账款、票据的核
算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三）常见投资的分类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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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四）权益工具投资全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五）公允价值变动计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
工具投资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六）对结构化主体投资的分类和计量 
【德勤会计准则视点】新金融工具篇：（七）金融资产减值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
计提 
 


